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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112學年度教師聯合甄選簡章 

壹、依據： 

一、教師法暨其施行細則。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其施行細則。 

三、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暨其施行細則。 

四、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五、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教師主任校長聘任遴選辦法。 

六、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第 2項。 

七、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標準相關規定。 

八、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 

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 

    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 3月 10日桃教高字第 1120020472號函核定。     

     貳、甄選科別及名額： 

        一、一般地區組(含 IB儲備、華德福)： 

序號 甄選科別 開 缺 學 校 
缺 
額 

特 別 註 記 
參加複 
試名額 

正取 
名額 

備 註 

1 國文科(一般) 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  6 1  

2 國文科(華德福) 桃園市立新屋高中 1 
主要以華德福教育實驗班
課程為主，必要時與普通班
合併排(授)課。 

6 1  

3 英文科(一般) 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  6 1  

4 英文科(華德福) 桃園市立新屋高中 1 
主要以華德福教育實驗班
課程為主，必要時與普通班
合併排(授)課。 

6 1  

5 應用英語科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1  6 1  

6 數學科(IB儲備)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1 國際文憑儲備教師 6 1  

7 化學科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1  

10 
1 錄取人員依

志願序分發 
、遞補 桃園市立新屋高中 1  1 

8 化工科 桃園市立觀音高中 1  6 1  

9 歷史科 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2  10 2  

10 公民與社會科 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  6 1  

11 
特殊教育身心障

礙組 
桃園市立內壢高中 1  6 1 資源班 

12 商業經營科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1  6 1  

13 資料處理科 法務部敦品中學 2 本校收容感化教育學生，為
顧及渠等受教權，本校教師
無寒暑假，每天在校時間，
應配合學校特性與教學及
輔導學生之需要。 

10 2 

受託辦理 14 體育科 法務部敦品中學 1 6 1 

15 輔導科 法務部敦品中學 2 10 2 

合計 10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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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遠地區組(原住民重點學校)：(依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4款專為偏遠地

區學校辦理之甄選。考生如具原住民籍身分應於初試報名時上傳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未上傳

不予加分) 

序 
號 

甄 選 科 別 開 缺 學 校 
缺 
額 

特 別 註 記 
參加複 
試名額 

正取 
名額 

備 註 

1 國文科 桃園市立羅浮高中 1 

1.本職缺依偏遠地區學校教
育發展條例應實際服務六
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
聘至非偏遠地區學校服
務。 

2.國、高中部合併排(授)課。 

6 1  

2 觀光事業科 桃園市立羅浮高中 1 

1.本職缺依偏遠地區學校教
育發展條例應實際服務六
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

聘至非偏遠地區學校服
務。 

2.國、高中部合併排(授)課。 

6 1  

3 餐飲管理科 桃園市立羅浮高中 1 

1.本職缺依偏遠地區學校教
育發展條例應實際服務六
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
聘至非偏遠地區學校服
務。 

2.國、高中部合併排(授)課。 

6 1  

合計 18 3  


